
公示说明
    现拟对《揭西县产业园南部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局部修编）》调整论证报告进行批前公示，公开征
询公众意见。

揭西县产业园管理委员会
公示时间：10天
公示日期：2024年2月6日至2024年2月16日
公示内容：

一、项目区位

    本次控制性详细规划（局部修编）范围为揭西县产业园南部片区部分地块，总面积约24.8公顷。

二、拟调整内容

本次规划拟结合现状用地权属情况，取消西南角工业用地及防护绿地之间的支路；考虑土地集约节约利用，在满足高速公路20米防护距离

并与周边现状及规划道路做好衔接的基础上，将东西向支路部分路段向南偏移，增加规划工业用地面积；结合相关文件及研究测算，缩减排水

用地面积，将地块西侧约15333平方米（23亩）土地调整为工业用地，提高园区的土地利用效率，地块间用5米宽防护绿地隔开，减少相互影响。

各地块相关规划控制指标在控制性详细规划局部修编阶段进行确定，引导开发建设。

三、修编必要性

1、坚持“制造业当家”鲜明导向，保障产业用地需求

    广东省提出要以实体经济为本，坚持制造业当家，加快建设制造强省；揭阳提出要聚焦高质量发展，突出制造业当家，大抓招商选资、项

目建设、服务保障和平台建设，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为贯彻落实省、市、县关于“制造业当家”、“高质量发展”等

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工作部署，范围内拟通过调整规划路网、调增工业用地，保障产业项目用地，增强企业投资信心，促进土地高效利用，推动

产业提质升级改造，助力片区工业高质量发展。

2、尊重项目及周边建设现状，优化用地性质及布局

    规划范围内西南角工业用地已出让，规划编制需尊重基地现状，取消占用已出让用地的规划道路，并做好路网衔接。规划范围内污水处理

厂已完成一期工程建设，按照“三线一单”相关要求及园区入园企业排放标准，初步测算后约1.73公顷（26亩）排水用地已可满足南部片区规

划工业用地尾水处理要求，考虑土地集约节约利用，需对现行控规中排水用地面积进行合理缩减并布局合适功能。

四、修编可行性

1、本次规划修编充分贯彻了广东省、揭阳市、揭西县制造业当家的指导思想，旨在借助规划修编调增工业用地，保障园区产业项目转型提质，符

合国家、省关于提高工业用地节约集约利用水平等政策文件及相关目标导向。

2、与上位规划的衔接：本次规划修编范围内在《揭西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中规划防护绿地约10.2亩，并未划入城市绿线，方

案拟调整后防护绿地面积约减少4亩，后续结合园区范围内其他地块的调整补足减少的防护绿地，保证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方案中防护绿地面积不减少。

位于城镇开发边界外且属于《广东省自然资源厅关于明确市县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数据库启用条件及使用规则的通知》中城镇开发边界外布局建设项

目准入目录的用地：按照批复的控制性详细规划内容进行使用。位于城镇开发边界外且不属于《广东省自然资源厅关于明确市县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数据库启用条件及使用规则的通知》中城镇开发边界外布局建设项目准入目录的用地：可在调整城镇开发边界后，在符合上位规划的条件下，按照批

复的控制性详细规划内容进行使用。

3、对社会经济效益的影响：规划修编调增工业用地，助推项目落地，可以带动产值增加，保障周边村民稳岗就业，给城市财政带来一定的税收，

带动本地经济的发展，对社会经济发展有积极的影响。

4、对道路交通的影响：规划修编取消掉不合理、无法落地实施的支路，微调了部分规划道路线位，并做好了路网的衔接，并未缩小道路宽度，不

会对区域的交通造成较大的影响。

5、对周边环境的影响：现有市政、基础配套设施建设已比较完善，可满足工业用地所产生的垃圾、废气等排放处理。按照《揭西县产业园南部片

区规划环境影响报告书》，揭西县产业园主导产业为塑料制造、电线电缆、食品加工包装、现代制造等，鼓励发展节水型或是可以利用中水、轻污染

的生产型企业，禁止引入生产工艺落后、单位产品水耗能耗大、污染物排放量大等企业，禁止新建电镀、酸洗、电解抛光、电泳加工及其他含涉酸表

面处理工序的重污染项目以及鞣革、漂洗、印染、制浆造纸、凉果腌制等水污染物排放量大以及向河流排放第一类污染物项目，园区入园企业工业污

水产生量较小，工业污水处理的需求不大。此外，揭西县产业园现行控规中规划污水处理厂处理规模为1.2万m³/d，项目建设规模为Ⅴ类，污水处理按

深度处理考虑。参考《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和给水与污水处理工程项目建设用地指标》（建标2005 157号）及《城市排水工程规划规范》（GB50318-

2017），设计规模1.2万m³/d污水处理厂用地面积一般为1.96公顷，结合以往设计经验，实际设计时经对总平面布置优化，1.73公顷左右用地可满足污

水处理厂布置要求。

五、结论

    本次规划修编符合法律法规有关规定，必要且可行，经批准后按程序开展。

附注：
1.该图仅为示意图，方案以最后审批批复为准。
2.定点公示场所：揭西县产业园管理委员会
3.网上公示:http://www.jiexi.gov.cn/
4.陈述申辩意见反馈方式：
（1）反馈意见邮箱：jxdxdlgwh@123.com。所有反馈意见请注明“《揭西县产业园南部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局部修编）》调整论证报告”字样。
（2）信函反馈意见，请邮寄至请邮寄至揭西县产业园管理委员会（揭西县塔头镇大丰村金塔公路）,邮政编码：515400。所有反馈意见请注明“《揭西县产业园南部
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局部修编）》调整论证报告”字样。
5.有效反馈意见期为：
 反馈意见为反馈期最后一天24:00，逾期视为无效意见，不予采纳。
6.有效反馈意见：
注明真实联系人姓名、联系电话、联系地址（本人应亲笔签名并附身份证复印件，单位申述材料应由法人代表和单位签章），如反馈意见时间信息不准确或不完整无
法及时进一步核对有关情况的视为无效意见。
7.本期公示图纸共1张，即本图。

，总面积约 24.82 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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